附件

福州市水产品加工奖补资金实施方案

奖补对象

本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信用记录良好，新增水产品加工生产线或新建、改建近海水产加工船的水产加工及相关企业。
二、实施时间
本方案实施年限：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如遇上级相关重大政策或法律法规调整变化，本办法也作相应修改。
三、申报条件和奖补标准
1、新增水产加工生产线：上一年度9月1日至当年8月31日期间建设完成的水产加工生产线。按照税后投资额达100万元（含）、200万元（含）以上的，分别奖励30万元、50万元。
2、新建、改建的近海水产加工船：上一年度9月1日至当年8月31日期间新建、改建的近海水产加工船。按新增投资额10%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四、分配方式

　　新增水产加工生产线和新建、改建的近海水产加工船奖补均采用项目分配法。
五、申报程序

1、市海洋与渔业局结合年度预算安排及工作重点，发布项目申报通知。县（市）区渔业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按照本实施方案和申报通知要求，结合实际，合理确定本地奖补资金的申请、分配、拨付和验收等程序。

县（市）区渔业部门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有必要的组织开展核验工作；根据有关规定对申报主体的信用记录和涉黑涉恶背景报送相关部门进行审核；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每年8月31日前（以当年申报通知为准）联文向市海渔局、市财政局申请奖补资金。项目所在地无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申报单位可直接向市海洋与渔业提出申请。

市海渔局对申报材料开展项目立项审核及专家立项评审等工作，提出资金分配方案、任务清单与绩效目标，并将分配方案的相关信息在市海渔局门户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市财政局审核报批。

市财政局按照市本级财政资金审批程序报市政府审批后，会同市海渔局将资金下达县（市）区。

县（市）区渔业、财政部门根据资金分配方案、绩效目标和任务清单组织开展相关工作。需要验收的项目，由县（市）区渔业部门组织项目验收后，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及时拨付奖补资金。

六、申报材料

（一）项目申报单位报县（市）区材料
所有申报材料须统一使用A4纸张打印或复印胶装成册，报送申报材料时需随附申报材料电子文档的光盘，并确保纸质材料与电子文档保持一致
1、封面：“202X年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水产品加工项目专项资金申报材料”、“申报项目类型：******”（申报多个项目的，需注明每个项目类型）、“编报单位：******”、“编报日期： 年 月 日”。

2、申报材料总目录（标明各张表格、文件及所有附件材料的具体页码范围）。

3、《202X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水产品加工项目申报表》（申报多个项目的，需分别填写《申报表》）和《申报企业水产品加工项目专项资金汇总表》。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5、信用承诺书。

6、经福州市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初选入库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

7、申报项目需要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专项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须列出项目发票清单、付款情况，并对项目发票、付款情况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查验平台上发票查验结果截图；提供与项目相关的发票、合同、有效付款凭证及项目实施地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全景照片4张以上等相关佐证材料；申报新建、改建的近海水产加工船的还需提供能够说明其生产方式的相关证明材料。

（二）县（市）区报福州市材料

1、与财政部门联合行文的本地区专项资金申请报告（一式三份）；

2、《县（市）区水产品加工项目申报汇总表》及其电子文档（一式三份）；
3、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纸质材料+光盘），纸质材料一式三份，加盖县级渔业部门和财政部门公章；

4、在下一年度2月份前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要求，对本地区专项资金项目进行评估，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附件：2-1.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水产品加工项目申报表

2-2.申报企业水产品加工项目专项资金汇总表2-3.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名单

2-4.信用承诺书

2-5.县（市）区水产品加工项目申报汇总表
附件2-1

202X年福州市海洋与渔业

水产品加工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项目推荐单位（盖章）：                                 

项目申报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项目实施地点
	
	法人代表
	

	承担单位地址
	
	主营产品
	

	承担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上年度生产产量（吨）/（尾）
	
	上年度产值（万元）
	

	投资规模（万元）
	
	申请专项资金（万元）
	

	是否有自有水产养殖基地
	
	基地名称
	

	项

目

主

要

内

容

及

规

模
	

	预期目标
	

	申报单位声明

我单位承诺，在本项目申报过程中所提供材料的数据和申报内容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申报材料不实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且不重复、多头申报，并愿意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海洋与渔业部门审核意见（公章）
	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公章）


	附件2-2
	

	申报企业水产品加工项目专项资金汇总表

	单位全称（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在相应的申请项目上打“√”
	申请补助金额
	建设完成时间
	备注

	1
	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建、改建的近海水产加工船
	
	
	
	

	2
	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增水产加工生产线
	
	
	
	

	合    计
	
	
	
	

	    注：请申报单位在“备注”栏说明申请项目的简要情况。
	


附件2-3

以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公布的最新《福州市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名单》为准。

附件2-4

信用承诺书
（市海渔局范本）
为弘扬福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推动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健康发展，营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树立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形象。现作出以下承诺： 
1、承诺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合法经营，保证经营合法、安全、有效的产品，重合同，守信用。 
2、承诺坚决抵制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销售，发现假冒伪劣品后，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3、承诺诚信经营，文明服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承诺自觉接受社会、群众、新闻舆论的监督检查。

5、承诺积极参与福州市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自觉遵守企业信用管理规章制度，共同树立信用自律的道德观念和行业风尚。
6、同意将本承诺书在“信用福州”网站进行公示。 
企业名称（个人姓名）：企业盖章、个人签字捺手印 
承诺企业（个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 
日期：X 年 X 月 X 日

附件2-5

        县（市）区水产品加工项目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序号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品牌建设项目类型
	备注
	合计金额
（万元）

	
	
	
	
	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建、改建的近海水产加工船
	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增水产加工生产线
	
	

	1
	
	
	
	
	
	
	

	2
	
	
	
	
	
	
	

	3
	
	
	
	
	
	
	

	4
	
	
	
	
	
	
	

	总计
	
	
	
	
	
	
	


